屏東縣114年度中華民國足球協會
教師足球教學講習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
 (一)教育部體育署訂定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辦法及實施計畫」   
 (二)中華民國足球協會「教練培訓資格檢定辦法及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 (三)114年6月18日足十三技字第1140001272號函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為提升本縣學童足球教練水準與素質，培養基層與時俱進兒童
          足球知識的專業教練人才，以推廣基層足球運動。
3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屏東縣政府
4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立長治國民中學
五、協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足球協會、屏東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、屏東縣足球發展
              協會
6、 講習時間：自114年7月17、18日，08時至18時，共計16小時。
七、講習地點：屏東縣立長治國中會議室
8、 講習人數：20名。
9、 講習課程：依據屏東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需要之課程安排。
十、報名資格：
(一)、想學習如何指導學童足球運動者。
(二)、設籍屏東縣內各級公家機關及公司行號的員工優先。
10、 報名手續：
(ㄧ)、請於下列連結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w6WHc3HuXAFRPZRMkmkpKbzGZMzmlXpXdSeOOYs2xNU/preview 完成報名。
(二)、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4年6月30日17:00止。 
(三)、名單審查結果將於114年7月10日前E-mail通知各學員。
11、 [bookmark: OLE_LINK4]報到時間：114年7月17日上午08時00分前報到。
地點：長治國中會議室
     聯絡人：黃永志 電話:0989726400
12、 回流時數：經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審查確認後認證時數。
13、 其他規定：
(一)請穿著深色運動服裝,運動鞋。
(二)提供午餐，其餘相關事宜請參加學員自理。
(三)學員如有先天疾病或身體不適，或曾販售、授意或指使選手使用運動  
         禁藥而經權責機關或單位認定屬實，或經醫師認定罹患精神疾病而不
適任教練工作者，請提前告知。
     (四)申請資料虛偽不實，視其情節得停止參加本會及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舉
         辦各項活動三年。
14、 本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。
